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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11号2号楼2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00,954,4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00,954,4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976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976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353,651,99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954,15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同庆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陈圳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944,252 99.9949 9,933 0.0049 309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944,252 99.9949 9,933 0.0049 309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944,750 99.9952 9,435 0.0047 309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7,636,838 98.3491 3,316,656 1.6505 1,000 0.0005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194,171 86.8963 13,299,236 13.1035 2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0,023,057 94.5602 10,929,631 5.4389 1,806 0.000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2,112 99.7201 560,921 0.2791 1,461 0.000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7,224 99.7227 554,180 0.2758 3,090 0.0015

8.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9,653 99.7239 554,180 0.2758 661 0.0003

8.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9,653 99.7239 554,180 0.2758 661 0.0003

8.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8,853 99.7235 554,180 0.2758 1,461 0.0007

8.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8,853 99.7235 554,180 0.2758 1,461 0.0007

8.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9,053 99.7236 553,980 0.2757 1,461 0.0007

8.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8,024 99.7231 555,009 0.2762 1,461 0.0007

8.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9,853 99.7240 553,980 0.2757 661 0.0003

8.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9,588 99.7239 554,245 0.2758 661 0.0003

8.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9,853 99.7240 553,980 0.2757 661 0.0003

9、议案名称：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3,268 99.7207 559,165 0.2783 2,061 0.001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3,533 99.7209 558,900 0.2781 2,061 0.001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3,533 99.7209 558,900 0.2781 2,061 0.001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938,971 99.9923 12,433 0.0062 3,090 0.0015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2,504 99.7203 558,402 0.2779 3,588 0.0018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940,498 99.9930 11,935 0.0059 2,061 0.001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3,533 99.7209 558,900 0.2781 2,061 0.0010

16、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3,533 99.7209 558,900 0.2781 2,061 0.0010

17、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0,397,651 99.7229 554,782 0.2761 2,061 0.00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99,460,8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1,322,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6,853,006 95.2720 3,316,656 4.7266 1,000 0.001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0,843,481 76.6003 3,311,452 23.3927 1,000 0.007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6,009,525 99.9907 5,204 0.0093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98,175,951 96.7312 3,316,656 3.2678 1,000 0.0010

5

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

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8,194,171 86.8963

13,299,

236

13.1035 200 0.0002

7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

100,931,225 99.4459 560,921 0.5527 1,461 0.0014

8.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00,936,337 99.4509 554,180 0.5460 3,090 0.0030

8.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00,938,766 99.4533 554,180 0.5460 661 0.0007

8.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00,938,766 99.4533 554,180 0.5460 661 0.0007

8.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00,937,966 99.4525 554,180 0.5460 1,461 0.0014

8.05 发行数量 100,937,966 99.4525 554,180 0.5460 1,461 0.0014

8.06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100,938,166 99.4527 553,980 0.5458 1,461 0.0014

8.07 限售期 100,937,137 99.4517 555,009 0.5468 1,461 0.0014

8.08 上市地点 100,938,966 99.4535 553,980 0.5458 661 0.0007

8.0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00,938,701 99.4533 554,245 0.5461 661 0.0007

8.10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100,938,966 99.4535 553,980 0.5458 661 0.0007

9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预案的议案

100,932,381 99.4470 559,165 0.5509 2,061 0.0020

10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100,932,646 99.4473 558,900 0.5507 2,061 0.0020

11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100,932,646 99.4473 558,900 0.5507 2,061 0.0020

12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101,478,

084

99.9847 12,433 0.0123 3,090 0.0030

13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00,931,617 99.4463 558,402 0.5502 3,588 0.0035

14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01,479,611 99.9862 11,935 0.0118 2,061 0.0020

15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

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100,932,646 99.4473 558,900 0.5507 2,061 0.0020

16

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100,932,646 99.4473 558,900 0.5507 2,061 0.0020

17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

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00,936,764 99.4514 554,782 0.5466 2,061 0.002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5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4、议案5、议案7至议案1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7至议案1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美璇 谢淑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 � �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乐通股份” ）总股本

为209,472,510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1名，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9,472,5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2%。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同意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11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公司向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悦美晟” ）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9,472,510股，并于2024�年11�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

月。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00,000,000股增至209,472,510股。 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完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配股、送股、公积金转增股份等事项，公司总股本未

发生变化，仍为209,472,510股。

二、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优悦美晟在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期间， 作出承诺及履行情况如

下：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关于发行对象本

次认购资金来源

的承诺

本公司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需资金全部来自本公

司的自有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

何争议及潜在纠纷， 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可能导致

本公司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的情形；

不存在通过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

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企业除外）资金用于

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情形； 不存在接受上市公司或其利

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

排的情形。

2023年3月7日

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

行期间

相关承诺已

履行

关于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限售期的

承诺

优悦美晟承诺本次发行认购新增股份的锁定期为18个

月， 即优悦美晟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优悦美晟基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所取得的股票因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加的公司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后续

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的，

则锁定期相应调整。限售期结束后，优悦美晟所认购股份

的转让将按《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23年5月22

日

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

起18个月

内

相关承诺已

履行

关于本次发行最

低认购股份数量

及金额的承诺函

本公司认购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2,750�万

元， 本次认购数量下限为认购总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

127,499,990.48�元， 含本数） 除以发行价格 （人民币

13.46�元/股）计算得出，数量不足 1�股的余数作取整处

理，即认购数量不低于 9,472,510�股（含本数）。 若在本

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行人发生任何权益

分派、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其他形式的资本重组

或其他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更的情形， 本公司认购

的股份数量、认购资金金额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中所规定的计算公式做相应调整。

2023年8月11

日

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

行期间

相关承诺已

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优悦美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形；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优悦美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

公司向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472,5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1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备注

1

深圳市优悦美晟

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9,472,510 9,472,510 4.52%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存在质

押情况（其中质押股数为：9,

470,000股）

合计 9,472,510 9,472,510 4.52%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472,510 4.52% -9,472,510 0 0%

首发后限售股 9,472,510 4.52% -9,472,510 0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0,000,000 95.48% 9,472,510 209,472,510 100%

三、股份总数 209,472,510 100% 0 209,472,510 10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486� � �证券简称：龙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8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情况：维持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40元（含税）不变，现金分红总额由

137,758,616.32元（含税）调整为138,174,203.44元（含税）。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调整情况：维持每10股转增4股不变，转增股本的数量由52,984,083

股调整为53,143,924股（转增股本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

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 本次调整原因：自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龙迅半导体（合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

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新增股份399,603股，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由133,327,682股增加至133,727,285股，致使可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 公司按照维持

每股分配比例和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的利润总额和转增的公积金总额。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9日、2026年4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40元（含税）。 截至2026年4月9日，公司总股本133,327,

682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867,474股后的股份数为132,460,208股，以此为基数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37,758,616.32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80.13%。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截至2026年4月9日，公司总股本133,

327,682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867,474股后的股份数为132,460,208股，以此为基数

计算，共计转增52,984,08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86,311,765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和每股转增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的利润总额和转增的公积金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龙迅股

份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于2026年5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合计399,603股限

制性股票的股份归属登记工作，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33,327,682股变更为133,727,285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龙迅股份关于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

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上述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事项致使可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公司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和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和转增的公积金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综上所述，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调整如下：

1、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4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33,727,285

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867,474股后的股份数为132,859,811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38,174,203.44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80.37%。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33,

727,28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867,474股后的股份数为132,859,811股，以此为基数

计算，共计转增53,143,92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86,871,209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特此公告。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173� �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6-060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165.5875万份

● 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 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为自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本次行权有效日期为2026年4月17日

至2027年3月26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

上市交易。根据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6年5月19日至2027年3月26日（行权日须为交

易日）。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认为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 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99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

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程序

1.� 202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订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拟订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拟订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等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 202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上海君澜

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3.� 202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的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4.� 2024年3月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

托，独立董事徐克美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5.� 2024年3月8日至2024年3月1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2024年3月

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4-029）。

6.� 2024年3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4年3

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4-030）。

7.� 2024年3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

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 2024年7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和上海

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9.� 2025年5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

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10.� 2025年7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

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11.� 2026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述

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历次授予情况

序号 项目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1 授予日期 2024/3/29 2024/7/26

2 等待期 自股票期权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

3 授予数量 8,786,500份 2,196,000份

4 授予人数 142人 7人

5

授予后股票期权剩

余数量

2,196,000份 0份

6 授予价格 14.38元/份 10.66元/份

（三）行权数量和行权人数的调整情况

2025年5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6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以及2名激励对象个人业

绩考核不能全部达标， 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79.0750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

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激励对象人数为106名，可行权

的股票期权为171.6125万份。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9）等公告。

2026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7名激励对象已离职、3名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能全部达标以及部分

激励对象未能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完毕， 公司将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

计59.2345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的可行权

激励对象人数为99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为165.5875万份。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2）等公告。

（四）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结束，已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合

计为1,360,780份，剩余355,345份股票期权未行权；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已成就，已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549,000份，已全部行权完毕。

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说明

（一）董事会就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6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唐娅、李程锦、卢海航回避表决，其他

非关联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

经成就。

（二）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4年3月29日，等待期分别为自股票期权相应部分授予

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等待期已于2026年3月28日届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条件及条件成就的情况如下：

行权条件 符合行权条件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本项行

权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目前，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

情形，满足本项行权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注：上述“营业收入” 指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数值作为

计算依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

师报字[2026]第ZC10215号），2025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939,434,993.17元，业绩基

数2023年度营业收入393,632,323.78元，营

业收入增长率为138.66%， 公司满足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要求。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条件下，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

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评级确定其实际行权的股

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S、A、B、C、D五个档次，对应的行

权比例如下：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行权的数

量×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因考核原因不能行权或不能

完全行权的，由公司注销。

除已离职的7名激励对象外， 其他99名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中，96名激励对象2025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B以上， 个人层面行权

比例为100%；3名激励对象2025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结果为C，个人层面行权比例为50%。

综上所述，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

共99名，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24.45%

（剔除离职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情况），共计165.5875万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0%。

（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法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因离职、 业绩考核或个人特殊情况导致不能行权或不能完全

行权的，由公司注销处理。

三、本次可行权的具体情况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7名激励对象已离职、3名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能全部达标以及部

分激励对象未能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完毕，所涉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59.2345万份股票

期权应由公司注销。 本次可行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授予日：2024年3月29日

（二）可行权数量：165.5875万份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股权期权的

行权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可行权人数：99人

（四）行权价格：14.38元/份。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股权

期权的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六）行权方式：自主行权，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七）行权安排：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为自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本次行权有效日期为2026年4月17日

至2027年3月26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

上市交易。根据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6年5月19日至2027年3月26日（行权日须为交

易日）。

（八）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及具体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万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占已获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比

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李程锦 董事 20.0000 5.0000 25%

2 卢海航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

负责人

18.0000 4.5000 25%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业务）骨干人员（共计97人） 639.3500 156.0875 24.41%

合计 677.3500 165.5875 24.45%

注：

1.公司于2026年3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聘任卢海航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财务

负责人；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卢海航为公司董事；

2.上表已剔除离职激励对象及其获授权益情况；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

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二叉树模型来计算股票

期权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后，公司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

应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

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拟行权的99名激励对象均符合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

授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符

合行权条件的99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 对应股票期权的行权数量为

165.5875万份。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根据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注销

及行权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4号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以下简称‘《监管指南》’ ）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股票期

权的原因及股票数量，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等待期已届满，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行权的人数、数量及行权价格符合《管理办

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

指南》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

露义务” 。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6-03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25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50 中国联通 2026/5/15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5月1日披露了《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8）， 单独持有公司

36.46%股份的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2026年5月13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

会召集人。 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本次临时提案为《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三、除了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外，公司于2026年5月1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5月25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中国联通大厦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25年度末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

3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

4

关于联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

司提供非融资性担保业务的议案

√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00

关于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通红筹公司” ）

年度股东大会“渗透投票”的议案

√

6.01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财务报表、董事会报告书

及独立核数师报告书事项

√

6.02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2025年末期利润分配的事项 √

6.03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重选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事项 √

6.04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 按一切适用法律

购买联通红筹公司股份的事项

√

6.05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行使配发、 发行及

处理联通红筹公司额外股份的权力的事项

√

7

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

8 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注：6.00为标题行，不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以及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说明。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5）、《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及《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议案3、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25年年度股东会登记函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5年度末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3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事项

4

关于联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分子公司提供非融资性担保业务的议案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00

关于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

通红筹公司” ）年度股东大会“渗透投票”的议案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6.01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财务报

表、董事会报告书及独立核数师报告书事项

6.02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2025年末期利润分配的事项

6.03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重选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董

事酬金事项

6.04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

按一切适用法律购买联通红筹公司股份的事项

6.05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行

使配发、发行及处理联通红筹公司额外股份的权力的事项

7

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 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9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2025年年度股东会登记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股东登记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兹登记参加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股东账户号：

股东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编：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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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制定依据与目的

为进一步健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激励与约束并举、效率和公平

并重的薪酬分配机制，充分调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

1

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

2026年度经营目标，制定本方案。

二、适用对象及期限

（一）适用对象：公司2026年度任职的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薪酬规则

（一）董事薪酬

1.董事中的控股股东代表、职工董事：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全职职务的，按其所担任的

具体管理职务、岗位价值及考核结果核定薪酬，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等组成，

其中绩效年薪占比不低于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2.董事中的战略投资者代表：原则上不在公司领取任何形式的薪酬或津贴，股东会另行批准的除

外。

3.独立董事：津贴根据履职情况动态调整；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不在公司领取津贴的，从其规

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高级管理人员按其所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岗位价值及考核结果核定薪酬，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

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等组成，其中绩效年薪占比不低于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四、薪酬发放

董事中的控股股东代表、职工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年薪按月发放，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

收入的确定和支付以绩效评价为重要依据，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在年度报告披露和绩效评价后支付。

五、薪酬水平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根据其主要职责、履职情况、公司经营情况、年度业绩考核评价结果

等因素确定，与市场发展相适应，与公司经营业绩、个人业绩相匹配，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公司较

上一会计年度由盈利转为亏损或者亏损扩大，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平均绩效薪酬未相应下降的，应当披

露原因。

公司结合行业水平、发展策略、岗位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的薪酬分

配比例，推动薪酬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促进提高普通职

工薪酬水平。

六、薪酬止付追索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或者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

行为负有过错的，根据情节轻重减少、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入，并对相关行为发

生期间已经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入进行全额或部分追回。

七、审议程序

董事薪酬方案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尚待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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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以及其他参会人

员。 所有参会人员确认已经充分了解并知悉会议审议事项和内容，无任何异议。

（三）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13日以通信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亲自出席董事13名。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薪酬

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简勤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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